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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申请主体
2018年1月1日后（专科学历2020年1月1日后），新引进到我区企业（国有集体企业除外）工作，签订5年及以上劳动合同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（单独缴纳工伤保险除外）满一年及以上的高校毕业生。
（二）资助标准
全日制博士研究生每年补助3万元，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和“双一流”高校全日制本科生每年补助2万元，全日制其他普通高校本科生每年补助1万元，全日制专科（高职）毕业生每年补助0.6万元。按其实际缴纳社会保险的时间为限，最长为期3年。2020年度新引进的湖北高校毕业生和湖北籍毕业生，第一年生活津贴按照相应政策标准上浮20%。
2020年1月1日后，新引进到我区企业（国有集体企业除外）工作的副高职称人员及高级技师，参照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标准享受生活津贴，与“企业新引进人才安家补贴”不重复享受。
（三）资助方式
实行分年度资助。即引进到我区企业工作并实际缴纳社会保险满1年后，方可申请上年度的生活津贴。申领对象需在引进之日起三年内提出首次申领，逾期视作自动放弃。
（四）受理科室
区人力社保局人力资源市场管理服务中心
（五）办理程序
1.申请。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填写《柯桥区新引进人才生活津贴申请表》并提交相关材料，向所在用人单位提出申请。
2.初审。用人单位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有效性审核无误后，报送至区人力社保局相关受理科室。
3.审核、公示。受理科室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及资格认定，确定拟补贴对象和金额后，在区人力社保局网站公示7天。
4.拨付。经公示无异议后，区人力社保局予以列入当期人才专项资金补助对象，并直接将补贴经费拨付至申请人个人帐户。
（六）申请材料
1.《柯桥区新引进人才生活津贴申请表》；
2.申请人的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；
3.申请人的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证书（海外留学人员学历需经国家教育部门认证）原件及复印件；副高职称人员和高级技师提供专业技术资格证书、职业资格证书等证明材料原件及复印件；
4.申请人所在企业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；
5.申请人与所在企业签订的劳动合同原件及复印件；
6.申请人在我区的社会保险缴纳证明材料（由受理科室从系统调取）； 
7.申请人的人事档案须存放在柯桥区人力资源市场管理服务中心（由受理科室负责核查）。
申请人申领第二、三年度生活津贴时，若工作单位、劳动合同、社保缴纳等未发生变更的，递交《柯桥区新引进人才生活津贴申请表》即可。
（七）受理地点及联系方式
受理地点：柯桥区人力资源市场（金柯桥大道1639号新服装家纺市场北五楼E区）
联系电话：0575-85708118、81117398、84126037
附件：
柯桥区新引进人才生活津贴申请表
	申请人姓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

	身份证号
	
	联系方式
	

	开户银行
	
	银行账号
	

	毕业学校
	
	毕业时间
	

	工作单位
	
	人事档案到档时间
（由受理科室填写）
	

	申请补贴期限
	   年  月至   年  月
	柯桥区首次参保时间
	

	已资助情况
	已享受   年  月至   年  月共计   年资助，合计        元。

	人才类别
	□全日制博士研究生       □全日制其他普通高校本科毕业生
□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      □全日制专科（高职）毕业生
□副高职称人员及高级技师
□“双一流”高校全日制本科毕业生  

	劳动合同期限
	□固定期限：    年  月  日至    年  月  日
□无固定期限：    年  月  日至长期

	申请主体承诺
	本人于□2018年1月1日后（□2020年1月1日后），首次引进到柯桥区企业工作。本人承诺对填报内容和提供材料的真实性负责，如有欺骗、作假等行为的，愿意承担相应的经济和法律责任。
申请人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用人单位意见
	申请人相关情况属实，申报材料真实完整，同意申报。如存在弄虚作假、虚报冒领，或以不正当手段骗取津贴的，本单位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单位法人：                 
年  月  日（盖章）

	区人力社保局审核意见：
经审核申请主体提交的材料，申请人系    年  月  日引进的             。申请人自     年  月至    年  月，已在我区工作并实际缴纳社会保险满1年，符合资助条件。同意核发生活津贴               元（大写）。
经办人：          科室负责人：          分管领导：              
年  月  日（盖章）



二、高校毕业生安心补贴
（一）申请主体
2018年1月1日后（专科学历2020年1月1日后），新引进到我区企业（国有集体企业除外）工作，签订5年及以上劳动合同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（单独缴纳工伤保险除外）满一年及以上，且于2020年2月1日后在柯桥区新落户的高校毕业生。
（二）资助标准
在享受生活津贴的基础上，给予每年6000元的安心补贴，最长为期3年。
（三）资助方式
实行分年度资助。即引进落户并实际缴纳社会保险满1年后，方可申请上年度的安心补贴。申领对象需在引进之日起三年内提出首次申领，逾期视作自动放弃。
（四）受理科室
区人力社保局人力资源市场管理服务中心
（五）办理程序
1.申请。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填写《柯桥区新引进高校毕业生安心补贴申请表》并提交相关材料，向所在用人单位提出申请。
2.初审。用人单位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有效性审核无误后，报送至区人力社保局相关受理科室。
3.审核、公示。受理科室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及资格认定，确定拟补贴对象和金额后，在区人力社保局网站公示7天。
4.拨付。经公示无异议后，区人力社保局予以列入当期人才专项资金补助对象，并直接将补贴经费拨付至申请人个人帐户。
（六）申请材料
1.《柯桥区新引进高校毕业生安心补贴申请表》；
2.申请人的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；
3.申请人的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证书（海外留学人员学历需经国家教育部门认证）原件及复印件；
4.申请人的落户证明；
5.申请人所在企业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；
6.申请人与所在企业签订的劳动合同原件及复印件；
7.申请人在我区的社会保险缴纳证明材料（由受理科室从系统调取）； 
8.申请人的人事档案须存放在柯桥区人力资源市场管理服务中心（由受理科室负责核查）。
申请人申领第二、三年度安心补贴时，若工作单位、劳动合同、社保缴纳等未发生变更的，递交《柯桥区新引进高校毕业生安心补贴申请表》即可。
（七）受理地点及联系方式
受理地点：柯桥区人力资源市场（金柯桥大道1639号新服装家纺市场北五楼E区）
联系电话：0575-85708118、81117398、84126037







附件：
柯桥区新引进高校毕业生安心补贴申请表
	申请人姓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

	毕业学校学历
	
	毕业时间
	

	身份证号
	
	联系方式
	

	开户银行
	
	银行账号
	

	 落户地址
	
	落户时间
	

	工作单位
	
	人事档案到档时间
（由受理科室填写）
	

	申请补贴期限
	   年  月至   年  月
	柯桥区首次参保时间
	

	已资助情况
	已享受   年  月至   年  月共计   年资助，合计        元。

	劳动合同期限
	□固定期限：    年  月  日至    年  月  日
□无固定期限：    年  月  日至长期

	申请主体承诺
	本人于□2018年1月1日后（□2020年1月1日后），首次引进到柯桥区企业工作，且新落户在柯桥区。本人承诺对填报内容和提供材料的真实性负责，如有欺骗、作假等行为的，愿意承担相应的经济和法律责任。
申请人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用人单位意见
	申请人相关情况属实，申报材料真实完整，同意申报。如存在弄虚作假、虚报冒领，或以不正当手段骗取津贴的，本单位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单位法人：                 
年  月  日（盖章）

	区人力社保局审核意见：
经审核申请主体提交的材料，申请人系    年  月  日引进并落户的             。申请人自     年  月至    年  月，已在我区工作并实际缴纳社会保险满1年，符合资助条件。同意核发安心补贴               元（大写）。
经办人：          科室负责人：          分管领导：              
年  月  日（盖章）



三、高校毕业生租房补贴
[bookmark: _GoBack]（一）申请主体
2018年1月1日后新引进到我区企业（国有集体企业除外）工作，签订5年及以上劳动合同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（单独缴纳工伤保险除外）满一年及以上的毕业5年内（博士研究生毕业不限年限）高校毕业生。
（二）资助标准
全日制博士研究生每月补助1250元，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每月补助1000元，“双一流”高校全日制本科生每月补助600元，全日制其他普通高校本科生每月补助400元，全日制专科（高职）毕业生每月补助300元。按其实际缴纳社会保险的时间为限，最长为期3年（全日制博士研究生10年）。依法缴纳社会保险的自主创业高校毕业生参照执行。
2020年1月1日后，新引进到我区企业（国有集体企业除外）工作的副高职称人员及高级技师，参照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标准享受租房补贴。
（三）资助方式
实行分年度资助。即引进到我区企业工作并实际缴纳社会保险满1年后，方可申请上年度的租房补贴。申领对象需在引进之日起三年内提出首次申领，逾期视作自动放弃。
租房补贴政策与购房补贴政策、公租房政策、城镇住房保障家庭租赁补贴政策不同时享受。
（四）受理科室
区人力社保局人力资源市场管理服务中心
（五）办理程序
1.申请。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填写《柯桥区新引进人才租房补贴申请表》并提交相关材料，向所在用人单位提出申请。
2.初审。用人单位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有效性审核无误后，报送至区人力社保局相关受理科室。
3.审核、公示。受理科室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及资格认定，确定拟补贴对象和金额后，在区人力社保局网站公示7天。
4.拨付。经公示无异议后，区人力社保局予以列入当期人才专项资金补助对象，并直接将补贴经费拨付至申请人个人帐户。
（六）申请材料
1.《柯桥区新引进人才租房补贴申请表》；
2.申请人的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；
3.申请人的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证书（海外留学人员学历需经国家教育部门认证）原件及复印件；副高职称人员和高级技师提供专业技术资格证书、职业资格证书等证明材料原件及复印件；
4.申请人所在企业（自主创业高校毕业生提供创办的企业或个体工商户）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；
5.申请人与所在企业签订的劳动合同原件及复印件（自主创业高校毕业生不需提供）；
6.申请人在我区的社会保险缴纳证明材料（由受理科室从系统调取）； 
7.申请人的人事档案须存放在柯桥区人力资源市场管理服务中心（由受理科室负责核查）。
申请人申领第二、三年度租房补贴时，若工作单位、劳动合同、社保缴纳等未发生变更的，递交《柯桥区新引进人才租房补贴申请表》即可。
（七）受理地点及联系方式
受理地点：柯桥区人力资源市场（金柯桥大道1639号新服装家纺市场北五楼E区）
联系电话：0575-85708118、81117398、84126037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附件：
柯桥区新引进人才租房补贴申请表
	申请人姓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

	身份证号
	
	联系方式
	

	开户银行
	
	银行账号
	

	毕业学校
	
	毕业时间
	

	工作单位
	
	人事档案到档时间
（由受理科室填写）
	

	申请补贴期限
	   年  月至   年  月
	柯桥区首次参保时间
	

	已资助情况
	已享受   年  月至   年  月共计   年资助，合计        元。

	学历层次
或职称类别
	□全日制博士研究生     □全日制其他普通高校本科毕业生
□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    □全日制专科（高职）毕业生
□“双一流”高校全日制本科毕业生
□副高职称人员及高级技师

	劳动合同期限
	□固定期限：    年  月  日至    年  月  日
□无固定期限：    年  月  日至长期

	申请人承诺
	本人于□2018年1月1日后（□2020年1月1日后），首次引进到柯桥区企业工作，至今未在柯桥区享受过购房补贴、公租房及城镇住房保障家庭租赁补贴政策。本人承诺对填报内容和提供材料的真实性负责，如有欺骗、作假等行为的，愿意承担相应的经济和法律责任。               
申请人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用人单位意见
	申请人相关情况属实，申报材料真实完整，同意申报。如存在弄虚作假、虚报冒领，或以不正当手段骗取津贴的，本单位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单位法人：              
年  月  日（盖章）

	区人力社保局审核意见：
经审核申请主体提交的材料，申请人系    年  月  日引进的             。申请人自     年  月至    年  月，已在我区工作并实际缴纳社会保险满1年，符合资助条件。同意核发租房补贴               元（大写）。
经办人：          科室负责人：          分管领导：              
年  月  日（盖章）



